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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章 透明化與反貪腐 

摘要說明 

本章包含透明化、反貪腐、藥品與醫材之透明化及行政程序

等三大部分，目的在於促進良好的政府治理，防範和打擊賄

賂及貪腐問題，相關要點如下： 

一、透明化 

對於 TPP涵蓋的法律、規範、程序及一般適用性行政規範應

向大眾公布，並提供利害關係人正當法律程序，透過公正的

司法或行政程序及時審查。 

（一） 公布：要求 TPP各成員應及時公布協定涵蓋的法律、

規範、程序及一般適用性行政規範，其中對於可能影

響各成員貿易或投資的一般適用性行政規範，將進行

通知並提供至少 60日或充足時間之評論期。 

（二） 行政程序：確保利害關係人應受適當通知，並於作成

行政決定前享有合理機會陳述意見。 

（三） 審查及上訴：應設置公正且獨立之司法機關，並確保

當事人有合理機會支持或防衛其立場。 

（四） 資訊提供：TPP各成員應適時通知可能影響協定運作

或其他成員貿易利益之措施，或當受到 TPP 其他成

員之要求時，應立即提供相關資訊。 

二、反貪腐 

本部分之規定乃在防範和打擊賄賂、貪腐行為及個案，以促

進良好管理及國際貿易與投資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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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範圍：除揭示 TPP 成員對於消除影響國際貿易與投

資反貪腐行為之決心，亦規定各成員保有依其國內法

起訴懲處違法者之權限。 

（二） 打擊貪腐及促進公務員廉正：規定各成員應積極就打

擊貪腐進行立法，且應積極懲處其管轄權所及之違法

行為，並實行能促進公務員廉正之措施。 

（三） 反貪腐法之適用及執行：各成員保有依其國內制度執

行反貪腐法之權限，且各成員間可透過相互合作以提

升打擊貪腐行為之有效性。 

（四） 私部門及社會參與：得採行相關措施以鼓勵並促進公

眾對於反貪腐之參與，各成員亦應提供反貪腐之通報

管道。 

（五） 本協定與他協定之關係：本協定之任何規定，均不影

響各成員於其他國際反貪腐及打擊賄賂協定下之權

利與義務。 

（六） 爭端解決：除反貪腐法之適用及執行，本章透明化及

其他反貪腐規定適用爭端解決程序，且認其貿易或投

資利益受影響之第三方得以書面請求參與諮商程

序。 

 

 

三、藥品與醫材之透明化及程序公平 

此部分係本章唯一之附件，主要內容如次： 

（一） 原則：本附件要求高品質的健康照護與持續改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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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衛生，並揭櫫研發、透明、公平、可負擔、市場

競爭等許多原則之重要性。 

（二） 程序公平：本附件要求主管機關就藥品及醫療器材

審查程序之應公開、透明，並應給予外界評論機會。 

（三） 醫護人員及消費者之資訊取得：本附件要求各成員

應允許醫藥品製造業者，將經許可上市醫藥品之相

關資料進行商業宣傳。 

（四） 諮商：其他 TPP 成員就本附件相關事宜提出之諮商

要求，應於提出後 3個月內舉行。 


